
法国乡村振兴经验启示

摘要：二战后法国乡村在城镇化与现代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也曾陷

入人口骤减、功能单一、景观衰败以及乡村文化边缘化等危机。在之

后的半个多世纪，有效的政策干预使法国乡村经历了功能角色、空间

形态、人口构成、文化价值等一系列转变，并于上世纪 90 年代走向

“复兴”。法国经验表明，自上而下重视农业农村发展，以土地整治规

划作为抓手，构建内生、长效的乡村振兴体制机制，针对不同发展阶

段乡村，采取不同措施进行乡村建设活动，加大国家对乡村振兴资金

投入，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乡村振兴的氛围，对我国的乡村振兴有一

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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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发展实践表明，世界各国在城镇化和现代化过程中，普

遍面临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乡村景观和生态环境遭受工业化

城市化破坏等问题。二战后法国乡村在城镇化与现代化快速推进

的背景下，也曾陷入人口骤减、功能单一、景观衰败以及乡村文

化边缘化等危机。农业政策的重心经历了从农业生产促进政策转

向农村发展政策，注重农村的多元化及可持续发展。本报告重点

围绕《守护乡村独特价值》（《人民日报》2021 年 3 月 18 日）中涉

及的法国乡村整治规划、法国乡村特色保护等乡村建设展开进一

步的总结和研究。

一、法国的乡村建设经验

（一）第一阶段（1960 年—1979 年）：以乡村发展规划为核

心促进农业农村综合发展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乡村危机的背景下出现了乡村整治的

概念。乡村整治在法国并不局限于物理上空间规划，而是一项综

合性的指导乡村社会经济活动和土地利用的政策。

实施乡村整治规划，推动乡村综合发展。20 世纪 60 年代，

法国的乡村整治主要以发展农业为重心，1960 年发布的《农业

指导法》旨在提高生产力和用现代化技术开垦土地。《农业指导

法》催生了通过调节土地买卖流向对农业结构和农村土地治理发

挥作用的土地整治和乡村建设公司。20 世纪 70 年代在各省份开

始实施“乡村整治规划”、“地区发展契约”等区域社会经济发展

规划，主要针对地理、历史或文化相似的行政区开展整治，整治

的内容（公共设施、活动方向等）通常由省政府、农业局、议员

和民众共同磋商决定，内容涵盖物质空间、农业、经济、生态、

文化等多方面，其中也包括对乡村环境的保护。“乡村整治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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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涉及了 27％的国家领土和 600 万居

民，引发了关于地方发展的信息交流、思考和辩论。1982 年，法

国政府颁布了《关于市镇、省、大区的权利与自由法》，开启了

法国地方分权改革，国家向地方下放权力，保证了地方政府作为

乡村规划编制和实施主体。

市镇联合体成为乡村复兴的主体单元。法国的市镇数量众多，

规模过小（1/4 的市镇人口少于 200 人，1/2 的市镇人口少于 400

人），财力有限，以市镇为单位的乡村规划存在不集约、实施困难

等问题。1983 年，法国颁布了《市镇、省份、大区和国家的管辖

权分配》法令，规定各市镇可成立市镇联合体，联合起草和制定

“市镇联合发展与规划宪章”，与“乡村整治规划”不同的是，市

镇联合体的建立完全基于实际发展的需要，不受行政边界的制约，

甚至可以跨越省和大区的行政边界。宪章中可规定区域经济、社

会和文化的中期发展目标，确定相应的行动方案。该法令实际是

将乡村发展规划的权利下放。到 2009 年，约 90% 的法国市镇加入

了有独立财权市镇联合体，涵盖 6 000 个社区，约 500 多万居民，

每个市镇联合体平均包括 23 个市镇（约 2 万居民），共计签署了

300 余份“市镇联合发展与规划宪章”，宪章取代了原先的“乡村

整治规划”，成为地方乡村发展的核心规划。市镇联合体的数量逐

渐减少，而所辖人口不断增加，显示出区域融合程度进一步加深。

（二）第二阶段（1980 年—2004 年）：注重传统文化的传承，

开展乡村“活态化”特色保护

法国乡村小镇的“活态化”过程，是指将原来荒废的建筑经

过修复或改造，使其兼具传统与现代特色，不仅保存了古建筑的

外在整体风貌，还保证内部使用的便利性。到目前为止，法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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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1 300 个“欧洲古典文化村落”。在保护与利用合而为一的思

路下，这些古村落使法国乡村人居环境具有浓厚的传统文化底蕴。

严格的法律为修复古村落提供制度保障。法国政府实施了

《传统村落保护与复兴计划》，坚持民居古村落的“活态化”保

护，使带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文化得以传承。1985 年出台了由法国

经济、文化等多个部门共同制定的保护传统村落政策，开展传统

村落“活态化”保护。对“什么可以动，什么不能动”有明确的

制度规定，禁止村庄内私搭乱建，如果确有需要进行改造的，必

须通过严格的政府审批过程。另外，在市镇政府主导下，成立

“建筑、城市与景观遗产保护区”，使乡村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制度

与地方城市规划的编制有效衔接。

高额补贴为古村落的保护提供资金保障。为吸引专业建设人

才，法国中央与地方政府共同出资建立乡村基础建设基金，以更

高的报酬和施工补贴鼓励专业人才参与乡村建设。这一措施吸引

了大批回乡支援的“新乡贤”，以他们的知识、技艺、资金、文

化参与传统村落的保护，主要包括通过对村民住宿的改造，发展

以私人民宿经营为主的旅游业，以及将简易房或是废弃楼改造成

村公所和乡村小学校。

鼓励民间社会组织积极参与乡村“活态化”保护。成立于 

1982 年的“最美乡村协会”，是法国最具影响力的乡村保护协会

之一，分布于超过 21 个大区和 68 个省，建成了近 155 个最美乡

村，为乡村传统文化的保护发挥了积极作用。协会创立之初便确

立了以下宗旨：维护和提升乡村历史文化遗产的品质，在控制人

流的同时提高它们的知名度，促进当地经济发展。首先，协会设

定了近 30 项条件作为参选乡村的评价标准，这些标准简明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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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确保了入选乡村的品质。其次，入选的“法国最美乡村”获

国家注册商标。协会非常重视品牌的维护和推广，并借助媒体宣

传提升入选乡村的知名度。

（三）第三阶段（2005 年至今）：促进农村环境改善、发展

特色产业，注重农村的多元化及可持续发展

农业除了生产性功能外，还具有涵养生态、文化传承等非生

产性功能。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农业农村的多功能性被逐渐

认识，法国政府更加注重农村的多元化及可持续发展。

实施“卓越乡村”项目，发展特色产业。“卓越乡村”项目

是法国乡村复兴第二阶段的核心项目。该项目分别于 2005 年和

2009 年分两阶段实施，对象为属于“乡村复兴区”的人口不超过

3 万的乡村市镇或市镇联合体。一共批准了 642 个“卓越乡村”

项目，第一阶段完成 346 个，放弃 33 个，平均每个项目的援助

金额为 62 万欧元；第二阶段选择了 263 个，与第一阶段相比数

量降低了 30％，但门槛增高，平均每个项目的援助金额上调为

89 万元，旨在在农村地区支持创新项目，创造就业机会和财富，

重点支持 4 大类项目：乡村文旅产业，生态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

开发，吸引新的乡村居民并为其提供服务，发展高水平的农业、

工业、手工业和服务业。

重视生态环境建设，坚持可持续发展道路。为了更好实现生

态农业农村的发展，政府推行农业高额补贴和农村环境支付的激

励措施。法国在 2010 年修订并实施新的《农业指导法》，要求获

取欧盟直接补贴的农民必须尊重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法律的要求；

如不符合文件要求，政府可以采取惩罚措施，严重的也可直接取

消补贴；对边远山区或是条件恶劣的乡村，在农民遵守环境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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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法律前提下，政府为农民提供更高的农作物成本及收入损失

补贴。在《2010—2015 年法国农村发展实施条例》中强化土地整

理来改善农村、农业生态环境，推动特色旅游，积极保护农耕文

化等多项措施。近年来，出于对乡村环境的保护，法国政府又提

出了生态农业 2022 规划项目，在政策和科技上给予生态农业更

大支持，以进一步改善生态环境、居住条件及基础设施。

二、对我国乡村建设行动的启示

中法两国在农村土地所有制、乡村治理结构、城乡关系等重

大制度安排上有很大差异，但两国都具有深厚的农耕文化传统，

且都很重视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发展问题。从欧盟特别是法国乡

村建设行动做法中，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自上而下重视农业农村发展，以土地整治规划作为抓手，构

建内生、长效的乡村振兴体制机制。欧盟重视乡村提供公共品的

重要作用，强调乡村的宜居性和多功能性。1962 年，欧盟颁布

“共同农业政策”，对欧盟乡村复兴起到了积极作用。法国通过

《农业指导法》《市镇、省份、大区和国家的管辖权分配》等法律

法规，以及“乡村整治规划”、“地区发展契约”、“市镇联合发

展宪章”等发展规划，实现乡村生态、经济、社会、文化综合发

展。德国通过“整合性乡村地区发展框架”，将乡村更新、田地

重划和农业结构发展规划等内容整合在一起，开始了整合性乡村

更新规划，具体包括：基础设施改善、农业和就业发展、生态和

环境优化、社会文化保护。荷兰由于人多地少、土地资源稀缺，

从而选择土地整治、实行高效产业兴农的模式。瑞士多山，生态

环境脆弱，因而大力开发观光旅游以实现乡村振兴。

不同发展阶段乡村建设的内在逻辑不同，采取的措施也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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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调整。法国作为工业化的先行者，经历了城市化的完整过

程，特别是在城市化率达到 70% 前后，更加注重以空间规划和

区域政策对冲城乡工业的效率差异，以生态环境和乡土文化对冲

城乡生活繁华程度差异。我国目前仍处在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

应坚定不移地推进以人为核心的乡村建设，要注意改善乡村人口

结构，让乡村能够留住和吸引回一批年轻人，以增强乡村生机和

活力。为此，要紧紧抓住振兴产业这个核心，为年轻人创造有足

够吸引力的职业发展空间；同时，也要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高

公共服务水平，让年轻人愿意在乡村长期生活下去。

加大国家对乡村振兴资金投入，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乡村振

兴的氛围。法国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和欧盟“引领项目”等投资

建设活动，政府在资金上给予农业生产“直接补贴”，并对乡村

发展中古村落保护、乡村景观修复给予大量资金补助和政策优

惠。同时非常注重为乡村振兴营造氛围。例如，本文前面提到的

“最美乡村协会”在民间自发开展乡村社区美化竞赛。开展这个

活动，既引起全社会对乡村发展的关注，也有利于激发各个村庄

建设美丽家园的积极性。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自发开展了“美

丽乡村”、“星级农家乐”等评比活动，农业农村部也在推动开展

“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应借鉴法国经验，对这些活动进行统

筹谋划，围绕现阶段乡村振兴的核心内容设计赛事内容和规则，

提高活动的实效性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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